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创新项目申请指南


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简称医创院）是复旦大学与启东市政府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的原则建设的专业性、公益性、开放性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为配合医创院建设，同步遴选入住的创新项目。公布《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创新项目申请指南》。
一、征集范围
（1） 基础研究类项目
该类项目为基础研究类项目，应该瞄准国际前沿在生物医学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力争实现从“0”到“1”的技术突破。
项目主要围绕“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分子生物与生理学”、“神经生物学”和医学形态学”四大学科群，聚焦感染与免疫性疾病，肿瘤，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点方向，主要开展原创性研究包括新靶点发现和新技术建立与应用研究。
（2） 应用开发类项目
该类项目为应用开发类研究项目，指已经完成实验室阶段研究的应用类项目，立项后在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内实行孵化，完成中试后，取得里程碑式结果，争取资本的介入。该类项目包括生物技术药物和疫苗等中试规模的GLP实验室制备与检定、临床前评价，新型检测技术和试剂的开发。
（3） 医工结合类概念验证项目
概念验证是将研究人员的创意或成果转化为可初步彰显其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雏形，并对那些不具备商业开发前景的设想加以淘汰，从而增强研究成果对风险资本的吸引力，提高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医创院作为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沿阵地，自觉地担当起验证中心的职责，从高校科技创新生态的全局角度思考，筛选出有潜力的科技成果，同时为科技成果提供中试和熟化的环境，帮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阶段向产业化阶段过渡，提高技术的成熟度和可靠性，从而降低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的风险，避免将资源投入到市场前景不明朗的项目中，调动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激发高校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质和创业意愿。本次遴选将聚焦于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医工交叉创新技术和项目。
二、研究期限
项目研究期限为三年。
一年半左右进行中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追加资助或暂停资助。
三、资助额度
一般项目：200万元
重点项目：400万元
经费使用按照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具体开支范围依照复旦大学横向经费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执行。主要用于技术创新项目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包括人工费、特需仪器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租赁费、试制费、材料费、差旅费、鉴定验收费、培训费等与技术创新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
项目立项后，项目负责人自动成为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兼聘PI，获得的资助的经费进医创院账户，在医创院财务监督下由项目负责人计划使用相关经费。

关于基金管理细则请参考：
附件1.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